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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政府会计准则第 6号——政府储备物资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储备物资的确认、计量和相关信

息的披露，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

则。 

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政府储备物资，是指政府会计主体

为满足实施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、进行抗灾救灾、应对公共

突发事件等特定公共需求而控制的，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

形资产： 

（一）在应对可能发生的特定事件或情形时动用； 

（二）其购入、存储保管、更新（轮换）、动用等由政府

及相关部门发布的专门管理制度规范。 

政府储备物资包括战略及能源物资、抢险抗灾救灾物资、

农产品、医药物资和其他重要商品物资，通常情况下由政府

会计主体委托承储单位存储。 

第三条 企业以及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事业单位接

受政府委托收储并按企业会计准则核算的储备物资，不适用

本准则。 

第四条 政府会计主体的存货，适用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1

号——存货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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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政府储备物资的确认 

第五条 通常情况下，符合本准则第六条规定的政府储

备物资，应当由按规定对其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会计主

体予以确认。 

本准则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责主要指提出或拟定收储计

划、更新（轮换）计划、动用方案等。 

相关行政管理职责由不同政府会计主体行使的政府储

备物资，由负责提出收储计划的政府会计主体予以确认。 

对政府储备物资不负有行政管理职责但接受委托具体

负责执行其存储保管等工作的政府会计主体，应当将受托代

储的政府储备物资作为受托代理资产核算。 

第六条 政府储备物资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应当予以

确认： 

（一）与该政府储备物资相关的服务潜力很可能实现或

者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政府会计主体； 

（二）该政府储备物资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。 

 

第三章  政府储备物资的初始计量 

第七条 政府储备物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

计量。 

第八条 政府会计主体购入的政府储备物资，其成本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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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购买价款和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税费、运输费、装卸

费、保险费、检测费以及使政府储备物资达到目前场所和状

态所发生的归属于政府储备物资成本的其他支出。 

第九条 政府会计主体委托加工的政府储备物资，其成

本包括委托加工前物料成本、委托加工的成本（如委托加工

费以及按规定应计入委托加工政府储备物资成本的相关税

费等）以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使政府储备物资达到目前场

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归属于政府储备物资成本的其他支出。 

第十条 政府会计主体接受捐赠的政府储备物资，其成

本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

税费、运输费等确定；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，但按规定经

过资产评估的，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加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

的相关税费、运输费等确定；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、也未

经资产评估的，其成本比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

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税费、运输费等确定。 

第十一条 政府会计主体接受无偿调入的政府储备物资，

其成本按照调出方账面价值加上归属于政府会计主体的相

关税费、运输费等确定。 

第十二条 下列各项不计入政府储备物资成本： 

（一）仓储费用； 

（二）日常维护费用； 

（三）不能归属于使政府储备物资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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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发生的其他支出。 

第十三条 政府会计主体盘盈的政府储备物资，其成本

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确定；没有相关凭据，但按规定经

过资产评估的，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确定；没有相关凭据、

也未经资产评估的，其成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。 

 

第四章  政府储备物资的后续计量 

第十四条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先进先

出法、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政府储备物资发出的

成本。计价方法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。 

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政府储备物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

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价方法确定发出物资的成本。 

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、为特定项目专门购

入或加工的政府储备物资，政府会计主体通常应采用个别计

价法确定发出物资的成本。 

第十五条 因动用而发出无需收回的政府储备物资的，

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发出物资时将其账面余额予以转销，计

入当期费用。 

第十六条 因动用而发出需要收回或者预期可能收回的

政府储备物资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按规定的质量验收标

准收回物资时，将未收回物资的账面余额予以转销，计入当

期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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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因行政管理主体变动等原因而将政府储备物

资调拨给其他主体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发出物资时将其

账面余额予以转销。 

第十八条 政府会计主体对外销售政府储备物资的，应

当在发出物资时将其账面余额转销计入当期费用，并按规定

确认相关销售收入或将销售取得的价款大于所承担的相关

税费后的差额做应缴款项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政府会计主体采取销售采购方式对政府储备

物资进行更新（轮换）的，应当将物资轮出视为物资销售，

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处理；将物资轮入视为物资采购，

按照本准则第八条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政府储备物资报废、毁损的，政府会计主体

应当按规定报经批准后将报废、毁损的政府储备物资的账面

余额予以转销，确认应收款项（确定追究相关赔偿责任的）

或计入当期费用（因储存年限到期报废或非人为因素致使报

废、毁损的）；同时，将报废、毁损过程中取得的残值变价

收入扣除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费用后的差额按规定作

应缴款项处理（差额为净收益时）或计入当期费用（差额为

净损失时）。 

第二十一条 政府储备物资盘亏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

按规定报经批准后将盘亏的政府储备物资的账面余额予以

转销，确定追究相关赔偿责任的，确认应收款项；属于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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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费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，计入当期费用。 

 

第五章  政府储备物资的披露 

第二十二条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政府储

备物资有关的下列信息： 

（一）各类政府储备物资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。 

（二）因动用而发出需要收回或者预期可能收回，但期

末尚未收回的政府储备物资的账面余额。 

（三）确定发出政府储备物资成本所采用的方法。 

（四）其他有关政府储备物资变动的重要信息。 

 

第六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三条 对于应当确认为政府储备物资，但已确认

为存货、固定资产等其他资产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本准

则首次执行日将该资产按其账面余额重分类为政府储备物

资。 

第二十四条 对于应当确认但尚未入账的存量政府储备

物资，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本准则首次执行日按照下列原则

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： 

（一）可以取得相关原始凭据的，其成本按照有关原始

凭据注明的金额确定； 

（二）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，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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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确定； 

（三）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、也未经资产评估的，其

成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

